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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N T E N T S

要 点



基
本
概
念

0 1 公益性捐赠

0 2 公益慈善事业

0 3 公益性社会组织



什么是
公益性捐赠及
公益慈善事业？

基本概念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公益
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

（财政部公告2020年第27号）

Ø 是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

法》第三条对公益事业范围规定或者《中

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三条对慈善活动

范围规定的活动。

Ø 是指企业或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用

于符合法律规定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支出。



基本概念

Ø 包括依法设立或登记并按规定条件

和程序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

格的慈善组织、其他社会组织和群

众团体。

Ø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在全国范

围内有效，有效期为三年

什么是
公益性社会组织？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公益
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

（财政部公告2020年第27号）



扣
除
凭
证

0 1 受赠单位要求

0 2 捐赠企业或个人要求



Ø公益性社会组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

在接受捐赠时，应当按照行政管理级次分别使用由财政部或

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监（印）制的公益事业捐赠票

据，并加盖本单位的印章。

Ø企业或个人（捐赠方）将符合条件的公益性捐赠支出进行

税前扣除，应当留存相关票据备查。

扣除凭证

相
关
要
求



企
业
扣
除

0 1 企业公益性捐赠额的确认

0 2 企业公益性捐赠的扣除标准

0 3 企业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的相关规定

0 4 企业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申报指引



Ø接受的货币性资产捐赠，以实际收到的金额确认捐赠额。

Ø接受的非货币性资产捐赠，以其公允价值确认捐赠额。捐

赠方在向公益性社会组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

家机关捐赠时，应当提供注明捐赠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的

证明；不能提供证明的，接受捐赠方不得向其开具捐赠票据。

企业扣除

公
益
性
捐
赠
额
的
确
认



Ø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含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及其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用于慈善活动、公益事业的捐

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结转

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企业扣除

公
益
性
捐
赠
的
扣
除
标
准



企业扣除

公
益
性
捐
赠
的
扣
除
标
准



公益性捐赠
税前扣除相关规定

企业扣除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公益性
捐赠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结转扣
除有关政策的通知》

（ 财税〔2018〕15号）

Ø 年度利润总额，是指企业依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

定计算的大于零的数额。

Ø 企业当年发生及以前年度结转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准

予在当年税前扣除的部分，不能超过企业当年年度利

润总额的12%。

Ø 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未在当年税前扣除的部分，

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扣除，但结转年限自捐赠发生年

度的次年起计算最长不得超过三年。

Ø 企业在对公益性捐赠支出计算扣除时，应先扣除以前

年度结转的捐赠支出，再扣除当年发生的捐赠支出。



企业扣除

企业公益性捐
赠税前扣除申

报指引



企业扣除

政
策
依
据

Ø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

Ø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

Ø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7〕60号）

Ø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公益性捐赠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结转扣除有关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8〕15号）

Ø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企业扶贫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务院扶贫办公告2019年第49号）

Ø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杭州2022年亚运会和亚残运会税收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公告2020年第18号）

Ø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财政部公

告2020年第27号）

Ø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通过公益性群众团体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

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20号）

Ø 《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延长部分扶贫税收优

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

公告2021年第18号）



个
人
扣
除

0 1 个人公益性捐赠额的确认

0 2 个人公益性捐赠的扣除标准

0 3 个人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的相关规定

0 4 个人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申报指引



Ø捐赠货币性资产的，按照实际捐赠金额确定。

Ø捐赠股权、房产的，按照个人持有股权、房产的财产

原值确定。

Ø捐赠除股权、房产以外的其他非货币性资产的，按照

非货币性资产的市场价格确定

个人扣除

公益性
捐赠额的确认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公益慈
善事业捐赠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
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
第99号）



Ø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扶贫、济困等公益慈善事业进行捐

赠，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百分之三十的

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国务院规定对公益慈

善事业捐赠实行全额税前扣除的，从其规定。

个人扣除

公益性
捐赠的扣除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
税法》



公益性捐赠
税前扣除相关规定

个人扣除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公益慈
善事业捐赠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
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
第99号）

Ø 居民个人扣除公益捐赠支出的规定。

Ø 居民个人在综合所得中扣除公益捐赠支出的相关规定。

Ø 居民个人发生的公益捐赠支出，可在捐赠当月取得的

分类所得中扣除。当月分类所得应扣除未扣除的公益

捐赠支出，追补扣除的相关规定。

Ø 在经营所得中扣除公益捐赠支出的相关规定。

Ø 非居民个人发生的公益捐赠支出扣除的相关规定。

Ø 同时发生按百分之三十扣除和全额扣除的公益捐赠支

出扣除顺序的相关规定。

Ø 个人通过扣缴义务人享受公益捐赠扣除的相关政策



个人扣除

个人公益捐赠税
前扣除年度汇算

申报指引
（ 以 2 0 2 2 年 为 例 ）

— — 进 入 “ 2 0 2 2 年 度 综
合 所 得 年 度 汇 算 ” 页 面



个人扣除

个人公益捐赠税
前扣除年度汇算

申报指引
（ 以 2 0 2 2 年 为 例 ）

— — 进 入 “ 2 0 2 2 年 度 综
合 所 得 年 度 汇 算 ” 页 面



个人扣除

个人公益捐赠税
前扣除年度汇算

申报指引
（ 以 2 0 2 2 年 为 例 ）

— — 进 入 “ 2 0 2 2 年 度 综
合 所 得 年 度 汇 算 ” 页 面



个人扣除

个人公益捐赠税
前扣除年度汇算

申报指引
（ 以 2 0 2 2 年 为 例 ）

— — 进 入 “ 2 0 2 2 年 度 综
合 所 得 年 度 汇 算 ” 页 面



个人扣除

个人公益捐赠税
前扣除年度汇算

申报指引
（ 以 2 0 2 2 年 为 例 ）
— — 填 写 捐 赠 支 出 扣

除 信 息



个人扣除

个人公益捐赠税
前扣除年度汇算

申报指引
（ 以 2 0 2 2 年 为 例 ）
— — 填 写 捐 赠 支 出 扣

除 信 息

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扶贫、济困等公益慈善事业进行捐赠，捐赠额未
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百分之三十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
得额中扣除。

（2）一次可填写一张捐赠票据，如有多张捐赠票据就重新点击【新增】
上传信息，全部捐赠票据登记结束。

（1）【扣除比例】可选择30%和100%。

国务院规定对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实行全额税前扣除的，从其规定。包括但
不限于“个人通过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用于公益救济性捐赠”“个人通过
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
中国煤矿尘肺病治疗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用于公益救济性质的捐
赠”等情形可以享受个人所得税前100%扣除。

注意事项

选择30%扣除比例的情形为：

选择100%扣除比例的情形为：



个人扣除

个人公益捐赠税
前扣除年度汇算

申报指引
（ 以 2 0 2 2 年 为 例 ）
— — 填 写 捐 赠 支 出 扣

除 信 息



个人扣除

个人公益捐赠税
前扣除年度汇算

申报指引
（ 以 2 0 2 2 年 为 例 ）
— — 填 写 捐 赠 支 出 扣

除 信 息



个人扣除

个人公益捐赠税
前扣除年度汇算

申报指引
（ 以 2 0 2 2 年 为 例 ）

— — 完 成 2 0 2 2 年 度 综
合 所 得 汇 算 清 缴 申 报



个人扣除

个人公益捐赠税
前扣除年度汇算

申报指引
（ 以 2 0 2 2 年 为 例 ）

— — 完 成 2 0 2 2 年 度 综
合 所 得 汇 算 清 缴 申 报



个人扣除

个人公益捐赠税
前扣除年度汇算

申报指引
（ 以 2 0 2 2 年 为 例 ）

— — 完 成 2 0 2 2 年 度 综
合 所 得 汇 算 清 缴 申 报



个人扣除

个人公益捐赠税
前扣除年度汇算

申报指引
（ 以 2 0 2 2 年 为 例 ）

— — 完 成 2 0 2 2 年 度 综
合 所 得 汇 算 清 缴 申 报



个人扣除

个人公益捐赠税
前扣除年度汇算

申报指引
（ 以 2 0 2 2 年 为 例 ）

— — 完 成 2 0 2 2 年 度 综
合 所 得 汇 算 清 缴 申 报



个人扣除

政
策
依
据

Ø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Ø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向宋庆龄基金会等6家单位捐赠所

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4〕172号）

Ø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所得税政

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68号）

Ø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公益慈善事业捐赠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99号 ）

Ø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通过公益性群众团体的公益性捐赠税前

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20号 ）


